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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2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2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324,336,742.31  1,593,912,652.91  45.83% 

营业利润 293,844,100.82  113,377,446.09  159.17% 

利润总额 288,363,125.46  104,382,495.76  17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0,460,972.64  106,626,738.28  153.6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4,821,525.56   76,171,693.93  195.15% 

基本每股收益（元） 1.14  0.47  142.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3% 8.77% 增长 3.46个百分点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5,140,057,499.85  2,901,436,340.37  77.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4,106,147,720.76  1,456,712,178.89  181.88% 

股    本 265,568,436.00  227,621,934.00  1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15.46  6.40  141.56% 

注：本表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未经审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2,433.6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5.83%；营

业利润29,384.4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9.17%；利润总额为28,836.31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176.26%；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7,046.10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153.6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2,482.1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5.15%。 

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为1.1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2.55%；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为12.23%，较上年同期增长3.46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有： 

1、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和装备扩充, 充分发挥技术、品质、服务、人才等

方面优势，形成了核心竞争力，在全球超高纯金属溅射靶材领域的市场份额不断

扩大，销售规模稳步提升。 

2、公司受益于在半导体精密零部件领域的战略布局，积极抢占国产替代的

市场先机，迅速拓展在精密零部件领域的产品线，公司半导体精密零部件产品加

速放量。 

3、公司 2022 年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为 4,563.94 万元，主要系转让参股公司宁

波创润新材料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投资收益、政府补助和公司间接持有的中芯国

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股票公允价值变动以及公益性捐赠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二）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514,005.75万元，较期初增长77.16%；股本26,556.84

万元，较期初增加3,794.65万元，增长16.6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410,614.77万元，较期初增长181.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15.46 

元，较期初增长141.56%，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及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另外，公司于2019年4月实施的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报告期内激励对象进行了行权；同时，本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第二期股权激励

计划，授予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上述事项相应增加了公司股本和资本公积。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31 日披露的《2022 年



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3-009）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核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

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22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7 日 


